附件1
河源市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

（送审稿）

【立法目的与依据】为了保护和开发利用农业气候资源，提高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效果和质量，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适用范围】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气候资源探测、区划和规划、保护、开发、利用等影响农业气候资源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农业气候资源，是指能被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生产活动以及相关产业发展利用的太阳光照、热量、降水、云水、风、大气成分等自然物质和能量。
【基本原则】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应当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坚持统筹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开发、科学利用的原则，预防、控制和减少人类活动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

【政府职责】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将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由同级政府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予以统筹保障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经济功能区管委会等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相关工作。

【部门职责】市、县（区）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的服务、指导和监督，组织开展农业气候资源探测、调查、评估、区域规划等工作。
    发展改革、科学技术、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水行政、农业农村、文化广电旅游体育、林业等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相关工作。
【协调机制】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调处理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相关重点工作。
    市人民政府应当与周边市人民政府建立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跨区域协调机制，共同预防和治理破坏农业气候资源的行为，并加强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协作。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涉及多个部门或跨行政区域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协同，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指导、协调。
【宣传教育】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等多种方式，普及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知识，提升公众对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认识和水平。
【科学研究】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科学技术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鼓励、支持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应用和推广。
【表彰奖励】对在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和宣传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探测基础设施建设】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加强农业气候资源监测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气候资源探测提供必要保障。
【探测应当符合的规定】农业气候资源探测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农业气候资源探测方法、标准和规范，使用经计量检定合格的农业气象专用技术装备和农业气象计量器具。
    农业气候资源探测及其资料的收集、处理、存储、传输、发布、共享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权限、标准、技术规范和保密规定。
    农业气候资源探测中涉及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发布以及有关监测数据、信息处理的，应当同时遵守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经批准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农业气候资源探测资料。
【统一汇交制度】农业气候资源探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制度。从事农业气候资源探测的气象台站、其他组织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汇交所获得的农业气候资源探测资料。
【农业气候公报】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本市农业气候资源探测、调查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本市农业气候公报。农业气候公报应当包括基本气候概况、农业气候资源状况、影响农业主要气候事件、农业气候影响评价等内容。
【区划的编制】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候资源区划工作。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本市的农业气候资源状况进行调查，并根据农业气候资源数据库和调查结果组织编制农业气候资源专项区划，为农业产业布局、农业防汛抗旱减灾、乡村振兴等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区划的应用】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时，应当结合农业气候资源区划统筹考虑当地农业气候资源的承载力和农业气候条件的可行性。

【规划的编制与修订】市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划，结合本市气候资源状况，组织编制本市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
    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应当包括编制的依据、原则和目标；农业气候资源及其承载力的现状、特点及风险；保护重点和开发利用方向；保护和开发利用措施、项目建设指引、种植种类指引等内容。
【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平衡】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应当与气候承载力相适应，避免或者减少对气候和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农业气候资源保护范围的划定】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业气候资源区划、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区域性农业气候资源特点，在农业气候资源丰富区域、脆弱区域和敏感区域，划定农业气候资源保护范围。
    农业气候资源保护范围内不得建设对农业气候资源有不利影响的项目。
【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农业气候资源环境】市、县（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节能减排、城乡绿化、云水利用、鼓励低碳生活等措施，改善农业气候条件，保护农业气候资源环境。
    市、县（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东江、新丰江流域农业气候资源环境，促进东江、新丰江流域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影响评估】市、县（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加强对农业气候变化和农业极端气候事件的监测及其对水资源、生态环境和敏感行业的影响评估，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农业气候资源保护的建议。
【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的项目范围】下列规划和建设项目，市、县（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开展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
    （一）城市国土空间规划；
    （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
    （三）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结论应当作为规划编制和项目建设的重要参考。
【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目录】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项目范围编制目录。
    列入目录内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充分征求意见。
【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主要内容】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应当客观、真实、完整，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规划或者建设项目概况和技术要求；
    （二）基础资料来源及其代表性、可靠性说明，现场探测所取得的资料及探测仪器、探测方法、探测环境和探测数据有效性的说明；
    （三）农业气候可行性论证所依据的标准、规范和方法；
    （四）规划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农业气候背景分析；
    （五）农业气候适宜性、风险性以及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影响的评估；
    （六）预防或者减轻农业气候影响的对策和建议；
    （七）论证结论和适用性说明；
    （八）其他有关内容。
【统筹开发利用区域气候资源】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灯塔盆地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情况，合理规划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方向，统筹开发利用区域农业气候资源。
【特色农产品气候适宜性】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区农业发展规划以及东源板栗、和平猕猴桃、龙川油茶、紫金茶叶、连平鹰嘴蜜桃等特色农产品的气候适宜性情况，合理规划开发利用本地区农业气候资源。

【农业气候资源服务】市、县（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结合农业生产需要，根据本地区气候资源禀赋，组织开展气候生态品牌创建、气候品质评价认证、农业专业气象服务等工作。
【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应当统筹考虑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光伏、风力发电等项目建设，促进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的规范有序利用。
【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作业站点和装备设施建设。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实施和指导管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统筹协调农业生产地区及库区水资源需求，适时安排增雨、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合理开发利用云水资源。
【雨水资源开发利用】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雨水调蓄、排灌和涵养设施建设，组织开展雨水收集和利用工作，促进雨水资源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当通过雨水收集利用、滴灌、防渗、土壤改良和科学管理等综合措施，最大限度地节约水资源。
【指引农业产业发展】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综合本地区气候资源特点，合理利用光热水资源，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调整种植业结构，组织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促进乡村振兴。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气候资源特点，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合理利用云雾景观、物候景观及避暑气候、康养气候等气候资源，开展天然氧吧、气候宜居地等气候标志品牌评价，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产业。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保障】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工作的领导，将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工作纳入农业发展计划和规划。政府承担的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所需经费，由同级政府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予以统筹保障。
【农产品气候品质主管部门】市、县（区）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的协调服务和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部门职责做好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相关工作。

【气候品质品牌归属】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属于公益性农业气象技术服务范畴，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区域公用品牌由区域内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共同享有。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条件】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以下条件推动建设农产品气候评价认证：
    （一）选择已列入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备选目录的农产品；
    （二）所选农产品品质与所在区域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三）所选农产品具有相应的气候品质评价指标；
    （四）在所选农产品主要生产区域建设满足评价需求的区域自动气象站或者农田小气候站；
    （五）所选农产品质量和产地环境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
【气候品质评价资料收集】市、县（区）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收集并加工处理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有关历史气象资料、现场气象资料、农作物生育期资料、地理信息资料等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资料。
【农产品气候品质溯源服务】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工作应当提供溯源服务，包括网站查询、短信查询、二维码查询等服务。
    查询内容应当包括农产品来源、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结论、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标识真伪、主要气象数据等信息。
【开发利用应当依法合理】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气候资源，维护农业气候资源现有价值，避免农业气候资源现有价值减少或者遭受破坏。
    从事农业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或者其他影响农业气候资源活动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开发利用应减少农业生产资源的破坏】农业生产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应当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避免或者减少对农业生产资源的破坏。
【开发利用应减少生态环境破坏】农业生产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应当防止对山体、植被、道路、水土、野生动植物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并做好有关项目建成后的生态环境修复、恢复等工作。
【农业气象指数保险】鼓励、支持保险机构开发农业气象指数型巨灾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产品和服务，提高气象灾害社会救助能力和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
【监督管理】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与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有关的违法行为。
【法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农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施行日期】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